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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是防病治病保护人民健康的特殊商品，
作为面向公众、面向患者的药品零售企业，其经营
是否规范、质量是否安全，直接关系着人民群众的
身体健康。

9月28日，记者从安徽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获悉，自今年以来，该局运用曝光、处罚、考评三种手
段，采取“十项措施”确保药品流通环节质量安全。

全省1.38万余家药店逐个“体检”

为依法规范药品零售企业经营行为，集

中解决当前零售企业存在的突出问题，严厉

打击药品零售企业违法违规行为，从2014

年11月至2015年6月，我省开展了为期8

个月的药品零售企业专项整治工作。

省食药监局药品化妆品流通监管处

处长米华阳向记者介绍，此次整治，集中

解决当前零售企业存在的执业药师在岗、

药品分类管理、购销票据管理、药品陈列

规定、计算机系统功能、药品销售管理等

八个方面存在的问题。

统计显示，专项整治期间，全省检

查药品零售门店 1.38 万余家，责令限期

整改 3787 家，立案查处 757 起，责令停

业整顿 41 家，吊销《药品经营许可证》6

家，移交公安机关案件 8 起。通过整治，

药品零售企业第一责任人意识得到加

强，药品质量安全管理水平有所提升，

违法违规行为得到有效遏制。

严打医疗机构使用假、劣药现象

药品终端使用约80%在医疗机构，因

此医疗机构使用药品质量安全至关重

要。以 2014 年为例，全省共查办医疗机

构违法使用药品案件951起，占药品案件

总数的33.8%。

米华阳表示，为加强医疗机构药品监

督管理，强化医疗机构药品质量意识，保障

人民群众用药安全，该局制定了《安徽省医

疗机构药品质量管理十必须事项清单》，凡

违反“十个必须”规定的，一律依法从严处

罚，并通过媒体向社会曝光，该追究刑事责

任的一律移送司法机关。通过依法严格落

实“十个必须”，进一步加强了医疗机构药

品质量监管，强化了医疗机构责任意识，更

好地保障了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七成药企已完成入网监管

自实施药品电子监管工作以来，通过

依托互联网和计算机系统,以全程对药品

核注核销的方法，实时掌握了上市入网药

品的真伪、品种基本信息和生产、销售、库

存等情况，为药品防伪、打假、追溯、召回

提供技术支撑。

米华阳告诉记者，电子监管码就是药

品的第二张“身份证”，其目的就是，充分

运用药品电子监管手段和相关数据分析，

提升药品监管效能。 根据要求，全省各

市及省直管县局要将企业实施药品电子

监管工作情况纳入日常监督检查及飞行

检查内容，对不按规定实施药品电子监管

的企业，按违反《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规定予以查处。 目前药品零售企业已导

入 电 子 监 管 网 1 万 余 家 ，入 网 率 已 达

70%，预计 11 月底，全省所有药企将全部

完成入网监管工作。

记者还了解到，通过对新修订GSP认

证的企业跟踪检查，我省已完成对合肥、

亳州、阜阳等 10 个市共 45 家药品批发企

业和5家零售药店的飞行检查，并形成检

查通报，有2家药品批发企业被责令停业

整顿，并暂扣GSP证书，20家药品批发企

业被责令限期整改。

成立专业队伍监管“网上药店”

与实体药店相比，网上药品销售存在

业务涉及范围广、隐蔽性强、控制难、取证

难、监管难等问题。

为深入了解互联网药品信息（交易）

服务特点，我省食药监局制定互联网药品

信息（交易）服务日常监督管理指导意见，

开展对互联网药品信息（交易）服务检查

员遴选工作，首次建立 58 名互联网药品

信息（交易）服务检查员队伍，经培训考核

合格后的检查员，将承担全省互联网药品

信息（交易）服务现场检查工作。

除此之外，我省还制定了安徽省药品

流通监督检查清单，积极推行“痕迹化”监

管模式，实现监管有章可循、责任追究有

据可查、奖罚分明有据可依。做到检查有

方案、发现问题有处理、处理事项有结果、

检查笔录有签字。建立监管清单，客观、

公正、完整登记每次监督检查发现的问

题、处理情况。对投诉、咨询或举报问题，

健全相关文书，接报、处理人员对处置结

果都留有办理痕迹，使投诉举报问题事事

有着落。

芜湖：大力宣传普及
《食品安全法》

日前，芜湖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

办公室、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市司法局

联合发出通知，进一步加强新修订《食

品安全法》的宣传普及工作。

要求按照“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总要求，将《食品

安全法》列入“七五”普法规划，作为全

民普法和法律“六进”的重要内容；将

《食品安全法》纳入公益性宣传范围，结

合安徽省食品药品安全城市创建工作，

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

的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和手段，组织有

声势、有深度的宣传普及活动。

另外，还将以《食品安全法》为重

点，将食品药品安全列入国民素质教

育内容和中小学相关课程。

庄琦 记者 王玮伟

黄山：国庆节前
开展食品安全检查

日前，黄山市开展中秋国庆期间

食品安全检查。期间，先后到黄山市

超港食品有限公司、黄山市天恩食品

有限公司、徽煌府第、披云百变徽宴等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进行督查，实地查

看了企业的生产加工场所、成品库、检

验室等，仔细检查了月饼等节令食品

的质量安全情况，详细询问了企业生

产经营状况、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推进

“明厨亮灶”等工作情况。

中秋国庆期间是食品安全监管工

作的重点时段，黄山市要求切实履行

企业主体责任，强化食品安全责任意

识，始终把食品安全放在首位，牢牢绷

紧食品安全这根弦，规范企业生产经

营行为，确保食品质量安全。

张五星 记者 王玮伟

蚌埠：开展校园周边
食品安全整治

近日，蚌埠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联合市文明办、团市委、市科协、市

食安委相关成员单位等共九部门，联

合开展为期 4 个月的校园及周边食品

安全专项整治工作。

检查中，该局突出对重点区域、重

点单位、重点品种和重点内容的集中

清理整治，为确保工作落到实处，取得

实效，蚌埠市局还将此项工作内容年

度目标考核，列为第三季度飞行检查

内容，同时，市级专项领导小组还开展

专项督查，每月一检查，每月一通报，

全力推进联合整治工作有效开展。

截至目前，该市共检查各级各类学

校食堂190户，校园及周边食品经营店

36户，餐饮单位68户，小作坊、小餐饮、

小食杂店214户。下达责令整改58户，

已整改合格45户，开展专题培训8期，

培训人员936人。 记者王玮伟

明天，国庆小长假就开始了，针对假

日期间的食品安全特点，日前，安徽省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广大消费者发布食

品安全消费提示，提高消费者风险防范意

识，确保节日消费食品安全。

就餐：外出吃饭看证照
感观异常食物勿食用

节日期间，人员流动量大，聚餐活动

增多，是餐饮消费的高峰时段，也是餐饮

服务食品安全风险较大的特殊时段。为

此，省食药监局未雨绸缪，针对节日期间

庆祝活动和公众聚餐活动多的特点，要求

各级食药监部门根据当地情况，突出查找

重点品种与重点环节食品安全隐患。

以原料采购、凉菜制作、裱花糕点制

作、生食海产品加工、餐饮具清洗消毒、食

品配送、食品添加剂管理和使用、食品留

样等为重点环节；以食用油、畜禽肉及其

制品、月饼及地方性节令食品等为重点品

种，强化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和隐

患排查。严禁餐饮服务单位加工制作来

源不明的野蘑菇、野菜、野果等，严防群体

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与此同时，消费者外出就餐要选择

公示有《餐饮服务许可证》的就餐单位。

谨慎食用沙拉、凉拌菜、生食海产品、熟卤

制品等高风险食品，发现感观异常或来历

不明的可疑食物，应立即停止食用。

投诉：节日24小时值班
及时核查投诉举报

“黄金周”期间，很多市民选择出游，

景区的食品安全尤为受人关注。记者了

解到，针对节日期间旅游人员众多、食品

消费量大等特点，食药监部门将以餐饮集

中区、旅游景区等为重点区域；以旅游景

区及周边餐饮服务单位、旅游团队接待单

位、高速公路沿线餐饮服务单位、餐饮连

锁企业、集体用餐配送单位、中央厨房等

为重点单位进行调查。

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的餐饮服务单

位，要坚决责令其限期整改，并及时对整

改结果进行复查；对存在食品安全违法违

规行为的餐饮服务单位，要坚决依法从严

惩处；对存在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的餐饮

服务单位，要坚决移送公安机关。

省食药监局提醒，节日期间，食品

药品监管系统将 24 小时值班，受理大家

的举报投诉，如果消费者发现涉嫌食品

药品违法行为，请及时拨打 12331 举报

电话。 记者 王玮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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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十项措施“护航”药品流通安全
全省1.38万余家药店逐个“体检”，七成药企已完成入网监管

保障假期食品安全，有问题可拨打12331
省食药监局提示：外出吃饭看证照，感观异常食物勿食用

药品厂家对家庭过期药品进行回收


